关于全县2021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审议意见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22年8月，嘉荫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嘉荫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按照《关于全县2021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有关要求，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审议意见进行研究处理，狠抓整改落实。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采取的主要举措
（一）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一是进一步落实责任。在持续强化财政部门综合管理职能和主管部门具体监管职能的同时，进一步落实行政事业单位对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管理主体责任，指导行政事业单位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责任到事到人。
二是健全资产管理制度。财政部门应不断修订和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核实、收益收缴等全过程动态监管制度。要进一步理顺机制，强化职能、合理配备管理人员，严格标准、强化资产配置管理，确保各项管理工作及时到位。
三是加大监督力度。坚持单位内部监督与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同时加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督工作执法力度，破解监管中存在的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
[bookmark: _GoBack]（二）完善制度，加强资产会计核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通知》《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县财政局主动作为，积极牵头会同县多个主管部门，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及单位就县域内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储备土地等政府资产的进行会计核算，夯实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报告的会计基础。目前，因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关配套制度，该项工作仍处于探索当中。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县财政围绕县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加强和改进我县行政事业资产管理非一日之功，下一步仍需咬定目标，落实举措，做好以下工作：全力以赴，做好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工作。县政府将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加大统筹力度，认真做好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编制工作，确保报告全口径、全覆盖，分类标准明确规范，报告与报表相辅相成，切实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质量，进一步推动我县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现代化，助力我县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
